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1 年第 6号 

现发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石广生 

部 长 项怀诚 

行 长 戴相龙 

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吸收外资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称“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重组与处置，保

护中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外商投资的法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及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吸收外资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重组与处置。 

 

第三条 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应从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高度出发，通过吸收外资盘活不良资

产，引进先进管理经验、资金和技术，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

要防止以炒作资产为唯一目的的短期交易及企业逃废债务。 

 

第四条 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进行资产重组与处置，应符合国家指导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文化、

金融、保险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类领域，不列入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

的范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须中方控股的项目，外资参与重组后原则上应继续保持中方控股。 

 

第五条 重组与处置的资产范围 

（一）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企业股权，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实施债转股后取得的股权，资产管

理公司对欠债企业进行重组后拥有的股权，资产管理公司以其他方式拥有的股权； 

（二）资产管理公司有支配处置权的企业实物资产； 

（三）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企业债权。 

 

第六条 重组与处置资产的方式 

（一）资产管理公司对其拥有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债权进行重组后向外商出售或转让； 

（二）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向外商出售、转让其拥有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和债权； 

（三）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招标、拍卖等方式向外商出让其拥有的实物资产； 

（四）资产管理公司以其拥有的企业股权、实物资产作价出资，在原企业基础上与外商组建外商投资

企业。 

 

第七条 资产管理公司重组与处置资产时，应与企业其他投资者协商，在同等条件下，其他投资者有

优先购买权。 

 

第八条 重组与处置资产的评估与交易价格 

资产管理公司重组与处置的资产出售、转让前须由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时应充

分考虑重组与处置资产的各种因素。资产评估应符合国际惯例，采用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方法。 

资产管理公司应综合考虑资产评估净值、资产增值潜力、资产现状等因素，根据财政部《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资产处置办法》的有关规定，自主确定重组与处置的资产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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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重组与处置资产的程序 

（一）资产管理公司根据财政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由资产处置专门

审核机构审批资产重组与处置方案。若重组与处置的资产属《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类范围，资

产管理公司在批准重组与处置方案前，应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 

（二）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审批同意后的资产重组和处置方案与外商签订有关法律文件。 

（三）资产管理公司依法向外经贸部申请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有关手续，并领取批准证书。 

 

第十条 香港、澳门、台湾投资者参与重组与处置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参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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